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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符合“绿色门槛”承诺书

    本单位（          公司）及法定代表人承诺：本次申请的中小微企业融资费用补贴项目，符合《关于建立财政涉企资金“绿色门槛”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鲁财资环〔2019〕11号）的有关要求，不存在“不予支持范围”之列的情况。如有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，本单位承诺自愿缴回全部扶持资金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，本单位法定代表人承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。
本单位在申报项目期及获得资金扶持后，自愿按要求接受审计和检查。如不配合或者拒绝接受审计和检查，视同弄虚作假及资金未合规使用，承担相应责任。
      特此承诺。
         
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 日


